
对林木种子生产经营单位的检查（园林082）
检查事项 检查子事项 检查内容 检查标准

不配合检
查

拒绝、阻挠林业主管部门依
法实施监督检查的行为

是否有拒绝、阻挠行为 当事人应当协助、配合，不得拒绝、阻挠、不协助、不配合监察行为。

林草种子
生产经营
许可证

未取得林草种子生产经营许
可证生产经营林木种子的行
为

是否取得林草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

1.《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第三十一条 从事种子进出口业务的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
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农业、林业主管部门审核，国务院农业、林业主管部门
核发。
　　从事主要农作物杂交种子及其亲本种子、林木良种种子的生产经营以及实行选育生
产经营相结合，符合国务院农业、林业主管部门规定条件的种子企业的种子生产经营许
可证，由生产经营者所在地县级人民政府农业、林业主管部门审核，省、自治区、直辖
市人民政府农业、林业主管部门核发。
　　前两款规定以外的其他种子的生产经营许可证，由生产经营者所在地县级以上地方
人民政府农业、林业主管部门核发。
　　只从事非主要农作物种子和非主要林木种子生产的，不需要办理种子生产经营许可
证。
第三十七条  农民个人自繁自用的常规种子有剩余的，可以在当地集贸市场上出售、串
换，不需要办理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
2.通过国家林业和草原局网站查询是否有证。

以欺骗、贿赂等不正当手段
取得林草种子生产经营许可
证的行为

是否有欺骗、贿赂行为 核查生产经营许可证办理时申请的信息与实际情况是否一致。

未按照林草种子生产经营许
可证规定生产经营林草种子
的行为

生产经营者、经营地点、法定代表人
是否与营业执照一致

1.《林木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管理办法》（2016年4月19日国家林业局令第40号）
2.通过国家林业和草原局网站查询。

生产地址是否与许可证标注地点一致 同上

生产经营种类是否与实际一致 同上

伪造、变造、买卖、租借林
草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的行
为

林草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是否伪造或
变造

同上

林草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是否买卖、
租借

同上



林草种子
生产经营

销售的林草种子没有使用说
明或者标签内容不符合规定
行为

种子标签是否有使用说明
《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第四十条 第一款 销售的种子应当符合国家或者行业标准，附
有标签和使用说明。标签和使用说明标注的内容应当与销售的种子相符。种子生产经营
者对标注内容的真实性和种子质量负责。

标签填写是否规范

《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第四十条第二到第六款 标签应当标注种子类别、品种名称、
品种审定或者登记编号、品种适宜种植区域及季节、生产经营者及注册地、质量指标、
检疫证明编号、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编号和信息代码，以及国务院农业、林业主管部门
规定的其他事项。
　　销售授权品种种子的，应当标注品种权号。
　　销售进口种子的，应当附有进口审批文号和中文标签。
　　销售转基因植物品种种子的，必须用明显的文字标注，并应当提示使用时的安全控
制措施。
　　种子生产经营者应当遵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诚实守信，向种子使用者提供种
子生产者信息、种子的主要性状、主要栽培措施、适应性等使用条件的说明、风险提示
与有关咨询服务，不得作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宣传。



林草种子
生产经营

未按规定建立、保存林草种
子生产经营档案行为

是否建立生产经营档案
《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第三十六条 种子生产经营者应当建立和保存包括种子来源、
产地、数量、质量、销售去向、销售日期和有关责任人员等内容的生产经营档案，保证
可追溯。

档案内容是否齐全

林草种子生产经营者应当建立和保存包括种子来源、产地、数量、质量、销售去向、销
售日期和有关责任人员等内容的生产经营档案。
    林草种子生产经营档案应当保存如下资料：
    （一）生产经营记录。
    生产记录，包括采种林或采穗圃的施肥、灌溉、中耕除草、病虫害防治，种子或穗条
采集、调制、储藏、种子产量等；苗木整地、播种（扦插、嫁接等）、间苗、定苗、移
植、施肥、灌溉、中耕除草、病虫害防治等。
    经营记录，包括种子出入库记录表、树种（品种）、数量、销售去向、销售日期等。
    （二）证明种子来源、产地、销售去向的合同、票据、账簿、标签等。
    （三）自检原始记录、种子质量检验证书、检疫证明等。
    （四）林草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
    （五）与林草种子生产经营活动相关的技术标准。
    （六）其他需要保存的文件资料等。
    生产经营林木良种的，还应当保存林草良种证明材料。
    生产经营转基因林木种子的，还应当保存转基因林木安全证书或者其复印件。
    生产经营植物新品种的，还应当保存品种权人的书面同意证明或者国家林业局品种权
转让公告、强制许可决定。
    实行选育生产经营相结合的企业，还应当保存林草品种选育的选育报告、实验数据、
林草品种特征标准图谱（如叶、茎、根、花、果实、种子等的照片）及试验林照片等。

档案存放形式是否符合要求

林草种子生产经营档案应当分类分年度归档，妥善保存。对破损或者变质的档案及时修
复。档案毁损或者丢失的，应当及时补齐原有内容。
林草种子生产经营档案记载的信息应当连续、完整、真实，不得用圆珠笔或者铅笔填
写，不得随意涂改，签字、印章、日期等具有法律效用的标识要完备，并逐步实行电子
化管理。

档案保存期限是否符合要求
林草种子生产经营档案应当至少保存10年，林草良种、转基因林草种子生产经营档案应
当永久保存。

销售的林草种子应当包装而
没有包装行为

销售的籽粒种子是否包装
《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第三十九条 第一款 销售的种子应当加工、分级、包装。但是
不能加工、包装的除外。

是否有其他需要包装的未经包装销售 同上



林草种子
生产经营

涂改林草种子标签行为 种子标签是否被涂改

《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第七十九条 违反本法第三十六条、第三十八条、第三十九条
、第四十条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农业、林业主管部门责令改
正，处二千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罚款：
　　（三）涂改标签的；

林草种子生产经营者未按规
定备案行为

是否按照要求取得备案

《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第三十八条 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的有效区域由发证机关在其
管辖范围内确定。种子生产经营者在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载明的有效区域设立分支机构
的，专门经营不再分装的包装种子的，或者受具有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的种子生产经营
者以书面委托生产、代销其种子的，不需要办理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但应当向当地农
业、林业主管部门备案。
实行选育生产经营相结合，符合国务院农业农村、林业草原主管部门规定条件的种子企
业的生产经营许可证的有效区域为全国。

不再具有相关种子生产条件
的生产行为

是否存在不再具有繁殖种子的隔离和
培育条件，继续从事种子生产的行为

不再具有繁殖种子的隔离和培育条件的种子生产者，不继续从事种子生产

是否存在不再具有无检疫性有害生物
的种子生产地点或者县级以上人民政
府林业草原主管部门确定的采种林，
继续从事种子生产的行为

不再具有无检疫性有害生物的种子生产地点或者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林业草原主管部门确
定的采种林，不继续从事种子生产

对种子生产者未执行种子检
验、检疫规程生产种子的行
为进行处罚

是否执行种子检验、检疫规程生产种
子

执行《林木种子检验规程（GB 2772-1999）》《植物检疫条例》等有关要求生产林木种
子

种子质量

生产经营假种子行为

种子品种与检测结果是否一致

第四十八条 禁止生产经营假、劣种子。农业、林业主管部门和有关部门依法打击生产经
营假、劣种子的违法行为，保护农民合法权益，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
　　下列种子为假种子：
　　（一）以非种子冒充种子或者以此种品种种子冒充其他品种种子的；
　　（二）种子种类、品种与标签标注的内容不符或者没有标签的。

在库种子有无标签
《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第四十条 第一款 销售的种子应当符合国家或者行业标准，附
有标签和使用说明。



种子质量

生产经营假种子行为

标签标注种类、品种是否与实际一致

《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第四十条第二款 标签应当标注种子类别、品种名称、品种审
定或者登记编号、品种适宜种植区域及季节、生产经营者及注册地、质量指标、检疫证
明编号、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编号和信息代码，以及国务院农业农村、林业草原主管部
门规定的其他事项。

是否以非种子冒充种子
《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第四十条第一款 销售的种子应当符合国家或者行业标准，附
有标签和使用说明。标签和使用说明标注的内容应当与销售的种子相符。

生产经营劣种子行为

种子质量指标是否低于标签标注指标
标签标注的质量指标包括苗高、地径、发芽率、含水量等方面，其实际检测结果是否低
于标签标注的指标。

种子质量指是否低于国家标准 参考《林木种子质量分级》《主要造林树种苗木质量分级》等

种子是否带有国家规定的检疫性有害
生物

参考《全国林业植物检疫性有害生物》《北京市补充林业检疫性有害生物》，包括松材
线虫、美国白蛾、苹果蠹蛾等。

违法生产、加工、包装、检
验和贮藏林木种子行为

是否按照国家有关标准对采集的林木
种子加工处理

《林木种子采收管理规定》 第九条 林木种子生产者应当按照国家、行业或者地方林木采
种技术标准要求采集种子，并按照国家标准《林木采种技术》（GB/T11619-1996）附录
E填写《林木采种登记表》。

是否按照国家有关标准进行质量检验 参考《林木种子检验规程》，进行发芽率、含水量等方面的检测。

是否按照国家有关标准进行包装

《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第三十九条 第二款 大包装或者进口种子可以分装；实行分装
的，应当标注分装单位，并对种子质量负责。
《北京市林草种子标签管理办法》第九条 包装销售的林草种子，每个包装应当附带一个
标签。可以不经包装销售的林草种子，每个销售单元应当至少附带一个标签。

是否按照国家有关标准在林木种子库
中贮藏林木种子

参考《林木种子贮藏》（GB/T 10016-1988），按照温度、湿度、堆放、定期检测等要求
贮藏。



林木良种
（市区）

伪造“林木良种证书”行为 是否伪造林木良种证书 对比真实的林木良种证书样式和内容

作为良种推广、销售应当审
定未经审定的林木品种行为

推广品种是否通过国家或北京市林木
品种审认定

在国家林草局和北京市园林绿化局网站查看其推广的品种是否有良种证书。

未根据林业主管部门制定的
计划使用林木良种逾期未改
正行为

是否未根据林业主管部门制定的计划
使用林木良种逾期未改正

1.按照造林项目设计方案使用林木良种；2.未按照造林项目设计方案使用林木良种，经主
管部门限期改正后予以改正的。

推广、销售应当停止推广、
销售的林木良种行为

推广品种是否已经被撤销良种证书 在国家林草局网站查看良种证书是否有效。

种子企业
造假

林木种子企业造假行为 选育林木良种数据是否造假 实际生长情况明显低于申报数据

林木种子
进出口

（市区两
级）

从境外引进林木种子进行引
种试验的收获物作为种子在
境内销售的行为

是否有从境外引进林木种子进行引种
试验的收获物作为种子在境内销售的
行为

《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第五十九条 第二款 从境外引进农作物或者林木试验用种，应
当隔离栽培，收获物也不得作为种子销售。

为境外制种的林木种子在境
内销售的行为

是否有为境外制种的种子在境内销售
行为

《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第五十九条第一款 为境外制种进口种子的，可以不受本法第
五十七条第一款的限制，但应当具有对外制种合同，进口的种子只能用于制种，其产品
不得在境内销售。

进出口假、劣种子或者属于
国家规定不得进出口的种子
的行为

进出口种子是否属于假劣种子

《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第四十八条 禁止生产经营假、劣种子。农业农村、林业草原
主管部门和有关部门依法打击生产经营假、劣种子的违法行为，保护农民合法权益，维
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
下列种子为假种子: 
（一）以非种子冒充种子或者以此种品种种子冒充其他品种种子的；（二）种子种类、
品种与标签标注的内容不符或者没有标签的。
下列种子为劣种子: 
（一）质量低于国家规定标准的；
（二）质量低于标签标注指标的；
（三）带有国家规定的检疫性有害生物的。



林木种子
进出口

（市区两
级）

进出口假、劣种子或者属于
国家规定不得进出口的种子
的行为

进出口种子是否属于国家规定不得进
出口的品种

《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第八十一条 违反本法第十一条规定，向境外提供或者从境外
引进种质资源，或者与境外机构、个人开展合作研究利用种质资源的，由国务院或者省
、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的农业农村、林业草原主管部门没收种质资源和违法所得，
并处二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罚款。

林木种子
进出口
（市级）

未经批准向境外提供或者从
境外引进种质资源，或者与
境外机构、个人开展合作研
究利用种质资源的行为

是否取得国家林业和草原局的许可 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网上行政审批平台查询是否取得许可。

种质资源
、珍贵树
种管理

抢采掠青、损坏母树或者在
劣质林内、劣质母树上采种
行为

是否有抢采掠青、损坏母树或者在劣
质林内、劣质母树上采种的行为

查看当地的采种期、采种林

种子生产
基地进行
检疫性有
害生物接
种

在种子生产基地进行检疫性
有害生物接种试验的行为

是否涉及检疫性有害生物 参考《全国林业植物检疫性有害生物》《北京市补充林业检疫性有害生物》

植物新品
种

假冒授权品种行为

是否具有植物新品种权证书或取得品
种权人授权

查看植物新品种权证书或取得品种权人授权

是否以此品种假冒授权品种 是否具备《植物新品种权证书》

侵犯植物新品种权行为
是否具有植物新品种权证书或取得品
种权人授权

查看植物新品种权证书或取得品种权人授权

销售授权品种未使用其注册
登记名称行为

销售品种名称与品种权人授权书是否
一致

查看植物新品种权证书或取得品种权人授权

行业禁入
情况

因生产经营假、劣种子犯罪
被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的
行为

法定代表人、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自
刑罚执行完毕之日起五年内是否担任
种子企业的法定代表人、高级管理人
员

因生产经营假、劣种子犯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的行为的法定代表人、直接负责的
主管人员自刑罚执行完毕之日起五年内是否担任种子企业的法定代表人、高级管理人员

单位被吊销种子生产经营许
可证的情况

法定代表人、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自
处罚决定作出之日起五年内是否担任
种子企业的法定代表人、高级管理人
员

单位被吊销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的法定代表人、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自处罚决定作出之
日起五年内是否担任种子企业的法定代表人、高级管理人员


